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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店资讯管理系统服务合同

1. 请仔细阅读本合同服务条款并无异议后，详细填写以下客户信息，签字盖章确认后传真至本公司，即日生效。（传真：021-3422 4549 
电话：021-5424 0271）

2. 本公司收到传真件之后，首先开启两周资讯管理系统的使用期限。

3. 请务必在两周内将资讯管理系统服务费汇至本公司指定的账号（见服务条款第二条），并将汇款凭证传真至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汇款凭证传真件后将正式启用资讯管理系统。如果两周内没有收到汇款，所安装的资讯管理系统将会失效，并由此造成对营业店的任何损失乙方概不承担责任。
4. 营业店信息
	所属总部
	
	营业店名
	

	店类型
	□直营店     □加盟店
	发票单位
	

	发票邮寄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店负责人
	
	签章
	


服务条款

第一条：服务内容
谷粒软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粒软件）向营业店提供之『资讯管理系统服务』内容：
· XPRealty  网络版房管系统使用权、支持及升级服务。
· XPService 网络版内部管理使用权、支持及升级服务。
· 提供品牌群组房屋信息、客户信息之资讯信息流通。 

第二条：计费与付款方式

· 营业店使用第一条所列之资讯管理系统，系统安装日在1~15日之间，则计费起始日为当月16日；安装日在16日至月底之间，则计费起始日为下月1日，每店每年支付3600元。若同一营业店内需增加多台主机，则每增加一台主机按半价（1800元/年）计费收取。

· 营业店需在每一新使用年度之计费起始日前一周内将服务费汇至下列账号：

	公司名称：
	谷粒软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天钥桥路支行

	账    号：
	044227-8500-11738908091001


· 谷粒软件在收到汇款后两周内以挂号信方式将发票寄出。

· 若谷粒软件在所约定的付款期限之后两周内未收到营业店应缴之年度资讯服务费，则谷粒软件有权单方面停止营业店继续使用资讯管理系统之服务内容， 由此而造成对营业店的任何损失谷粒软件概不承担责任。
第三条：著作权
本服务合同第一条所列之资讯管理系统著作权及所有权属谷粒软件，唯授权营业店于本服务条款有效期限内使用。营业店未经谷粒软件同意不得擅自拷贝、修改、或更换本系统。

第四条：终止条款
· 如欲终止服务之营业店或所属品牌要求关闭之营业店，须事先取得所属品牌总部的许可，并由品牌总部书面通知谷粒软件。谷粒软件按书面通知之规定有权单方面停止营业店继续使用资讯管理系统之服务内容，并以次月第一日作为服务合同终止日；对于享受优惠条件之营业店，谷粒软件概不退回终止日后未使用月份之资讯管理系统服务费。由此而造成对营业店的任何损失谷粒软件不承担责任。
· 本服务合同期满截止后，谷粒软件得根据市场价格浮动及服务内容之变更予以调整『资讯管理系统服务费』；营业店经营权变更后，则本服务条款之义务，应自该变更生效日期起移转予受让人，并以营业店于变更日止应给付之『资讯管理系统服务费』视为受让人应给付之『资讯管理系统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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